“艺术设计（标志设计）”制作要求

一、作品形态界定
通过电脑图形、图像处理软件设计制作完成的作品。作品围绕某一特定主题，强调对艺术设计中图形、文字、色彩三大基本元素的综合表现能力。以形象、文字或形象与文字综合构成一个简洁、具体可见的图形来展现事物对象的性质、理念、特征等。作品鼓励学生结合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进行设计，如文具教具、服装服饰、徽标徽章等。作品力求创意新颖、设计规范，视觉表达鲜明统一，突出主题特色，有一定实际应用价值。
作品展示图为JPG等常用格式，注明标准比例、标准色、字体、尺寸等。作品大小建议不超过100MB。
请一并提交：作品PSD、AI等格式源文件。
注意：单纯的电脑绘画、摄影和动态的视频等不属于此项目范围。
录制作品的讲解视频，包含创作思想、创作过程和创新之处，录制标准详见《录制要求》。
请一并提交：1.作品 PSD、AI 等格式源文件；2.讲解视频。
二、报名安排
由地级市、宁东管委会社会事务局、厅直属学校活动负责人统一进行作品推荐，推荐数量见《名额分配表》。组别限定为高中组（含中职），限报1名作者。每名学生限报1件作品，每件作品限由1名指导教师指导完成。推荐作品压缩包（不大于400MB）中包含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1）符合格式、大小等要求的作品；
（2）作品形态界定中要求一并提交的材料；
（3）附表1《推荐作品登记表》、附表2《作品创作说明》（附表1和附表2请分开为两个Word文件)。
三、评审流程
由地级市、宁东管委会社会事务局、厅直属学校进行作品推荐，教育厅对推荐作品进行遴选后，选择优秀作品的作者将于2024年5月参加自治区级现场活动（时间地点另行通知）。
自治区级现场活动分为任务环节和展示环节，其中任务环节需自备电脑和软件，根据专家及任务要求现场创作作品并保存提交，期间要严格遵守任务纪律和时间，杜绝任何作弊现象。展示环节由作者介绍、演示作品和回答专家提问三部分组成，小学、初中组每件作品展示时间为3分钟，高中、中职组每件作品展示时间为5分钟。
区级优秀作品将被推荐参加全国现场交流活动（2024年暑期），通知另发。


录制要求

为了高质量地展示作品和创意，建议按照如下要求录制：
一、形象要求
（一）服装大方得体，最好为校服。
（二）精神饱满、表情自然、动作大方。
（三）声音洪亮清晰，语音语速节奏适中。
二、录制要求
（一）场地
可选择教室、录播室、家里的房间等，现场明亮、安静、整洁，避免背光、杂音、背景杂乱和与比赛无关的内容。
（二）拍摄
1.摄像机、手机均可拍摄。机位需要固定，画面稳定。
2.单机位、双机位、多机位拍摄均可。
3.确保声音清晰，可佩戴领麦，也可后期配音。
4.可使用录屏软件（如EV录屏等）录制屏幕。
（三）制作
1.可后期剪辑，对不同景别的视频进行拼接。要求大小适当，细节表现清晰，切换流畅、组接合理。
2.画面和声音协调，演示内容、人物讲解与声音同步。
3.视频格式为mp4，画质不低于1080p。
4.可通过添加字幕、添加片头片尾增加作品的可读性。
